Holocaust 猶太人大屠 殺英文一詞是源自七十士譯本的希臘文︰holokauston，原指「全被焚燒之物或祭牲」，進而指燔祭或素祭（如︰利六23）。按鮑爾（Yehuda Bauer）的看法，這詞是在1957～9年開始成為英語，用來描述東歐猶太人在納粹德國的遭遇︰六十萬猶太人在集中營給集體屠殺的命運，其中一個營是在奧斯維茲（Auschwitz，波蘭西南部一城巿，此外還有五個規模較小的集中營）；現在此名已另具含義，代表希特勒「最後解決辦法」所用之極度殘酷的大屠殺，在猶太教及基督教亦有「奧斯維茲神學」，企圖從這個恐怖事件找出神學的解釋（參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LinkToBook:TopicID=142,Name=Anti-Semitism}）。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神學家對這宗事件的反省是責無旁貸的；很多人都同意艾哈特（Roy Eckardt）所說的，認為此宗事件是「絕無僅有的獨特」。這些神學家承認，猶太人大屠殺事件已把人類歷史改變過來，從今以後，人不再能認為歷史是一條由低文化發展至高文化的直線或連續的進程，「當人面對那樣的事件，歷史就中斷了」（Elizabeth Schussler Fiorenza and David Tracy, eds., The Holocaust as Event of lnterruption, p. xi）。因此猶太裔神學家柯亨（Arthur A. Cohen），把鄂圖（Otto{\LinkToBook:TopicID=887,Name=Otto, Rudolf}）「可畏懼」（tremendum）的概念用在這次屠殺上，以強調出它牽涉範圍之廣和震慄之深。
　　大屠殺事件提出一個問題︰「神在哪裡？」對魯賓斯坦（Richard Rubenstein）來說，「奧斯維茲之後，就不可能再相信神了」；柯亨則認為，傳統神學那種無所不能之神不再存在；他們認為必須重新建立一種神觀是可以現實地面對死亡集中營殘酷的邪惡。莫特曼（J. Moltmann{\LinkToBook:TopicID=804,Name=Moltmann, Jurgen}）則對神義論（Theodicy{\LinkToBook:TopicID=1153,Name=Theodicy}）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大屠殺事件後仍然想把事件神學化是不實際的，他認為奧斯維茲的苦難，神是有分經歷的，因為祂自己是一個被釘死的神，不是傳統神學那種不為所動的神。但莫特曼的答案又引發另一個問題，如鮑里高斯基（John Pawlikowski）所說的︰「把十字架的神學與奧斯維茲經驗混為一談是否適當呢？這問題是必須提出來的，因為基督徒參與納粹罪行的比重相當大。」（同上，p. 47）再說，神的兒子是甘願掛在十字架上，而死亡集中營的受害者卻是不甘願的。
　　反猶太主義與大屠殺有直接關係（參猶太教與基督教，Judaism and Christianity{\LinkToBook:TopicID=665,Name=Judaism and Christianity}），有些學者認為反猶太主義不單見於許多傳統的神學，連新約亦有這種痕跡，就如馬可描述的法利賽人，約翰形容基督的仇敵是「猶太人」，以及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14～16，都說成是反猶太主義，或起碼是反猶太教的。盧得（Rosemary Ruether）就是本於這種了解，稱反猶太教思想為「不合法的基督論（Christology{\LinkToBook:TopicID=282,Name=Christology}）」。那些認為新約基督論是絕對的人，他們發展出來的理論基礎是很容易引到反猶太人的，因此有人要求放棄這種基督論，並且重新詮釋新約的資料，基督徒也不要想把猶太教徒改變成基督徒。自大屠殺後，人要研究基督論該有什麼新議程呢？索特夫（Louise Schottroff）有這樣的提議︰「從神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單單指出新約及後期之神學有反猶太教思想，是不足夠的；我們若僅僅引一段新約經文，又不解釋（參釋經學，Hermeneutics{\LinkToBook:TopicID=556,Name=Hermeneutics}）它的社會背景，這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必須指出基督教和猶太教現在的處境，以及二者一同有分的歷史。」（'Anti-Judaism in the New Testament', ibid., p. 58）
　　無論猶太人大屠殺是多麼恐怖，把基督論衰減至不冒犯猶太人，又暫停向猶太人傳福音，明顯地無濟於事；它們與新約最基本的訓令有牴觸，就如新約稱耶穌為成就舊約預言的彌賽亞，而福音則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一16）。
　　D.P.K.
　　部分西方教會及其神學有反猶太教的傾向，是不辯之實；德國教會在納粹時代成了希特勒的幫兇，或起碼說沒有勇氣拒絕成為被利用的工具，這是德國教會歷史的污點（參巴冕宣言，Barmen Declaration{\LinkToBook:TopicID=188,Name=Barmen Declaration}）。解決這些罪咎之法，卻不是像現代某些神學家所倡議的（如上文引述的盧得），一方面認錯，另一方面把錯處歸咎於聖經，後者顯露出前者是沒有誠意的。就是說認錯吧，德國教會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1933～45）犯下的錯誤，並不使猶太人在這事之前（如耶穌時代），和之後（如近代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錯誤變成非錯誤，更不應稱指出這些錯誤的言論為反猶太主義。不然的話，這種濫情的姑息會製造更多的人間悲劇，只不過是換了受害者的名字而已。我們必須敢於面對教會昔日的錯誤，但同樣地，我們也要敢於面對潛伏於人性內兇殘的獸性︰希特勒在六個東歐死亡集中營一共屠殺了一百二十萬人，其中一半是猶太人（亦是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或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人），但其餘六百萬非猶太人的性命，亦是這種可怖罪行的一部分；正如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和共產黨在十年文革叫無數人喪命一樣，單是後二者，中國人喪命的就遠遠超過六十萬人數。此外，也不必細數二十世紀末赤柬在越南，和蘇軍及其支持的政權在阿富汗進行的屠殺，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只是整幅人類悲劇圖的一部分，很可能也是最具啟示力的一部分；這是屠殺猶太人所揭露的兇殘人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屠殺猶太人的事實被公諸於世，叫整個世界震驚不已。由此而生出的正面結果亦相當特出，如聯合國的防止種族滅絕大會（UN Genocide Convention），制定國際人權公約（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以及無數國際和國內人權組織的成立，透過監察和公布極權政體踐踏人權的事實和趨向，發動國際輿論和壓力，防止更多無辜的人被屠殺。
　　就是在基督教圈內，由猶太人被屠殺的事實而誘發出來的反省及言行，亦有不少是比單單認錯及歸罪聖經的言論更積極︰猶太復國與基督徒政治家的努力有直接的關係，納粹期間，不少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冒著生命危險，把猶太人偷運出國的英勇事蹟被揭露；特別如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的事蹟，已成了人權組織的運作模式。就算是從這慘劇進行反省，因而獲得的正面知識亦是有的，最為人知的就是法蘭克（《從集中營到存在主義》）的意義治療和對人性的分析。對這屠殺的研究，已叫人對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科學、文學、歷史及神學，都有了新的角度及深度，單純的認罪與歸罪是毫無意義的；從傳統神義論來處理這問題也注定失敗，它迫使我們面對的，是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和怎樣共處。
　　楊牧谷
　　另參︰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LinkToBook:TopicID=142,Name=Anti-Semitism}）；

邪惡（Evil{\LinkToBook:TopicID=431,Name=Evil}）；

猶太教與基督教（Judaism and Christianity{\LinkToBook:TopicID=665,Name=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受苦（Suffering{\LinkToBook:TopicID=1123,Name=Suffering}）；

神義論（Theodicy{\LinkToBook:TopicID=1153,Name=Theod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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